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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實施作業說明



專業量能運用於實務現場

13所大學特教中心辦理鑑定工作，每年鑑定
人數眾多，致中心同仁耗費大量時間處理

鑑定通過率均逾九成

考量情障、病弱及其他障礙以外之障礙
類別於高中以後其障礙類別與程度幾乎
較少變化或好轉

免實施相關測驗評量

參考109-2數據，以非特生比率低於3%為基
準，包含智能障礙、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、
腦性麻痺、多重障礙、自閉症等六類直接採認

(一)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實施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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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減少檢附資料，分區直接查核

學校減少蒐集學生相關資料
分區可以過去鑑輔會身分直接判定

依據111年8月23日
臺教學(四)字第1112804828號函辦理



二、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實施對象與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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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區審查：

是否為有效鑑輔會

證明及相關資料

六類障別學生

大專複審會議審議
教育部鑑輔會議決

由學校至系統申報
• 填寫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
鑑定優化申請書

• 上傳有效鑑輔會證明(pdf)

學校端審查：

是否持有效鑑輔會證明

(一)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實施流程

未持有請走【大專校院特殊教
育學生鑑定作業流程】流程

智障/自閉症/視障
聽障/腦麻/多重障礙

未持有請走【大專校院特殊教
育學生鑑定作業流程】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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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11學年度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實施對象

適用對象 六類障別學生 持有有效證明 符合條件

 111學年度前已在
學之學生(鑑輔會證
明期限112/7/31到
期者優先)

 111學年度入學之
新生

智能障礙 智能障礙/自閉症：
近兩個教育階段皆為

同一障礙類別之鑑輔會證明
 有任一學

習及相關
服務需求

 校內初判：
維持原障
礙類別

自閉症

視覺障礙

近一個教育階段有效鑑輔會證明者聽覺障礙

腦性麻痺

多重障礙

近一個教育階段有效鑑輔會證明者

※若有智能障礙或自閉症，亦須
檢附近兩個教育階段為同一障別

之鑑輔會證明

系統可查詢近兩個教育階段
之特教障礙鑑定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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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醒1：六類障別鑑定證明適用期限

 進行優化的六類障別學生，鑑輔會證明適用期限統一開至「大

專校院階段」。

 原持有適用期限為「大專校院（含研究所）」之鑑輔會證明，

建議免立即進行鑑定優化，可適用至畢業。

 持有學習障礙證明，非納入優化程序。

 持有多重障礙證明，若含學習障礙證明、情緒行為障礙、身體病

弱、其他障礙之一，非納入優化程序

 以上情形應循【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流程】 提報鑑定。

重要提醒2：以下學習障礙及多重障別情形未納入優化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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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醒3：

 若不符合所申請特殊教育學生資格或無法備齊近一個或近兩個

教育階段鑑輔會證明，請走【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

流程】。

續上，無須再繳交「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書」，但

需依規定補上相關資料，以供綜合評估研判。

 學校端需與清楚告知欲申請鑑定優化流程者，若不符資格或無

法備齊所需證明，可能風險（如資料不足以評判）。

 若於當梯次無法檢附完整資料，建議請重新評估並於下梯次提

報鑑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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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醒4：

 加強宣導大專鑑定優化作業以近兩個教育階段鑑輔會證明為主。

 若學生持有國中及高中端鑑輔會證明，然於大專階段被判過非

特教生，應無法申請鑑定優化作業，須依一般流程提報鑑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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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專特教生鑑定優化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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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類障別優化檢附資料

上傳近一個或近兩個教育階段有效之鑑輔會證明(pdf)

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

01

02 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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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(鑑定工作手冊P.12)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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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(鑑定工作手冊P.12)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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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—系統端01
當個案條件符合，在「申請書」中可勾選「申請優化」(如下

圖)。若申請優化時，系統將自動勾選該生目前障別，且不得

變更障別。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－學校端操作手冊P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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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—系統端01
如下圖所示，當個案「申請優化」，提報列表中將顯示是否優化。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－學校端操作手冊P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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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近一個或兩個教育階段有效之鑑輔會證明(pdf)010203
若學生需要申請高中職或國中端階段鑑輔會證明，請由學生目前就讀

的學校協助向學生高中職或國中端階段就讀學校之主管機關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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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近一個或兩個教育階段有效之鑑輔會證明(pdf)-系統端010203
請依規定，上傳個案近一個或兩個教育階段鑑輔會證明，以茲佐證。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－學校端操作手冊P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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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問題與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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